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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化 C W B 1”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根据《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

云化

CWB1"

认

股权证（交易代码

580012

，行权代码

582012

）的存续期为

2007

年

3

月

8

日至

2009

年

3

月

7

日，共计

731

天。 认股权证持有人有权在权证上市满

24

个月之

日的前

10

个交易日内行权。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17.83

元

/

股，行

权比例为

1

：

1

。投资者每持有一份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有权在

200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期间的

10

个交易日内以

17.83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一股云天化

股票，成功行权获得的股份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申报要素为：

行权代码：

582012

买卖方向：买入

申报价格：

17.83

元

/

股

申报数量：一份的整数倍

申报数量不得大于持有的权证数量，并且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行权。请投资

者行权后及时查看、确认行权是否成功。

截至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尚未行权的

"

云化

CWB1"

认股权

证将注销，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0870-8662006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公告编号：临

2009-006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规定，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09

年

2

月

26

日、

2

月

27

日、

3

月

2

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股票价格触及跌幅限制，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关注并核实情况

1

、经询问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普集

团

"

），获悉华普集团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

、经询问公司管理层后，获悉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3

、除公司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影响股价敏感消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公司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也未获悉对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已连续两年亏损， 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与北京中天宏业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仲裁结果暂时无法预料， 公司

2008

年能否扭亏具有不确定性，如果

2008

年继续亏损，将暂停上市。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告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报刊、网站为准。 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2 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０１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及部分控股子公司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及部分控

股子公司分别收到青岛市科学技术局、青岛市财政局、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和青

岛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有效期三年。 具体公司名单及证书编号详见附件《青岛海尔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的公司名单》。

按照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政策， 在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

内，企业所得税将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 ３ 月 ２ 日

附件：青岛海尔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证号
１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７１０００３３

２

青岛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７１０００３１

３

青岛海尔特种电冰箱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７１０００４２

４

青岛海尔电冰箱
（

国际
）

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７１０００３０

５

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７１０００４１

６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７１０００３８

７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７１０００３７

８

青岛海尔洗碗机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７１０００４６

９

青岛海尔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７１０００４９

１０

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７１０００４３

１１

青岛海尔智能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７１０００５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０９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建业股权转让资产评估和公开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经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的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以公开

挂牌的方式转让所持深圳市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业集团”）

１５％

（

１３

，

７７８

，

５７３

股） 的股权 （详见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目前，转让建业集团股

权的资产评估报告已报深圳市国资委备案并获审批通过， 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 现将建业集团的资

产评估（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开挂牌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评估情况

（一）评估对象：建业集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其对应的评估范围为建业

集团及其有关长期投资单位申报的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以及相

关负债。 建业集团的上述资产

／

负债已由深圳市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深南专审（

２００８

）第

ＺＡ２２７

号《审计报告》。

（二）资产评估机构：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三）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四）评估方法：成本法（又称资产基础途径的资产加和法）。

（五）评估结果：

建业集团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果为：

４２

，

７５６．４７

万

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审计后
账面值

调整后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３

，

０１９．５５ ３２

，

９５１．４９ ３３

，

８３０．２１ ８７８．７２ ２．６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０

，

８２２．００ １７

，

８２２．００ ３９

，

３５５．７４ ２１

，

５３３．７４ １２０．８３

固定资产
１

，

５８９．９６ １

，

７６７．６８ ２

，

９５９．０２ １

，

１９１．３４ ６７．４０

其中
：

建筑物
１

，

５５３．９５ １

，

７３１．６７ ２

，

９０４．７４ １

，

１７３．０７ ６７．７４

设 备
３６．０１ ３６．０１ ５４．２８ １８．２７ ５０．７３

无形资产
１０９．６６ － － － －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１０９．６６ － － － －

其他无形资产
－ － － － －

其它资产
１８２．８９ １８２．８９ １７．７９ －１６５．１０ －９０．２７

资产总计
５５

，

７２４．０６ ５２

，

７２４．０６ ７６

，

１６２．７６ ２３

，

４３８．７０ ４４．４６

流动负债
３６

，

４０６．２９ ３３

，

４０６．２９ ３３

，

４０６．２９ － －

非流动负债
－ －

负债总计
３６

，

４０６．２９ ３３

，

４０６．２９ ３３

，

４０６．２９ － －

净资产
１９

，

３１７．７７ １９

，

３１７．７７ ４２

，

７５６．４７ ２３

，

４３８．７０ １２１．３３

二、公开挂牌情况

１

、挂牌交易场所：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

２

、挂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３

、挂牌价格：

６４１３．４７

万元（我司持有

１５％

建业集团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

评估价格）。

４

、挂牌条件：由受让方承担建业集团原有债权和债务。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１

、我司持有的建业集团

１５％

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２

，

６７０．３０

万元。

２

、本次股权转让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批标准，无需股东大会审批；

３

、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披露交易的最新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三月三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25

2009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601808��������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公告编号：临 2009-05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根据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及表决的议

案。 全体董事会以传真表决方式，以

7

票同意（三名独立董事均同意此项任

命）、

0

票反对、

0

票弃于

2009

年

3

月

2

日作出如下决议：

通过《关于聘任刘健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健先生

（简历见附件）为公司首席执行官，任命自

2009

年

3

月

2

日起生效。 本公司原

首席执行官袁光宇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 袁光宇

先生仍担任公司董事（由执行董事变为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

附件：

刘健先生简历：

男，生于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学士学位，并于二零零

零年获天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刘先生是一位高级工程师。他于一九

八二年到中国海油任职，在石油天然气行业拥有逾二十七年的工作经验。

曾担任中国海油附属公司

－

中国海洋石油渤海采油公司经理、 中海石油

（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

公司总经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开发生产部总经理。 刘

先生亦担任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的董事、中国海洋石油国际有限公

司的董事以及中国海洋石油东南亚有限公司的董事。 二零零五年十月，刘

先生担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主要负责公司的海上油气

田开发生产管理工作。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日，刘先生获任为中海油田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特此公告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三月二日

���������������������������������������股票代码：600018�����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09-027

���������������������������������������债券代码：126012�����债券简称：08 上港债

权证代码：580020�����权证简称：上港 C W B 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港 C W B 1”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

上港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8.28

元

/

股，

行权比例为

1:1

。

● 2009

年

3

月

2

日至

2009

年

3

月

6

日是

"

上港

CWB1"

认股权证行权

期，行权期间

"

上港

CWB1"

认股权证停止交易，

"

上港集团

"

股票（交易代码：

600018

）仍正常交易。

2007

年

9

月

12

日，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港

集团

"

）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分离交易可转债

"

）的议案。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2008]181

号《关于核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分离

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上港集团于

2008

年

2

月

20

日发行了

2,

450

万张分离交易可转债，每张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

10

张为

1

手。 每手

分离交易可转债的认购人可无偿获配

119

份认股权证， 即认股权证的发行数

量为

29,155

万份，认股权证的存续期为自认股权证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上述

29,155

万份认股权证已于

2008

年

3

月

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认

股权证的交易简称为

"

上港

CWB1"

（交易代码：

580020

）。

鉴于

"

上港

CWB1"

认股权证已进入行权期，现特提醒投资者认真关注

"

上

港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的有关问题。

1

、

"

上港

CWB1"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为

2008

年

3

月

7

日至

2009

年

3

月

6

日，存续期为

12

个月。

2

、

"

上港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

2009

年

3

月

2

日至

2009

年

3

月

6

日期间的

5

个交易日。 行权期间

"

上港

CWB1"

认股权证停止交易，

"

上港集团

"

股票（交易代码：

600018

）仍正常交易。

3

、

"

上港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8.28

元

/

股，行

权比例为

1:1

。 权证持有人每持有一份

"

上港

CWB1"

认股权证，有权在

2009

年

3

月

2

日至

2009

年

3

月

6

日期间的

5

个交易日内以

8.28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一

股

"

上港集团

"

股票（交易代码：

600018

），成功行权获得的股票可以在次一交易

日上市交易。

4

、

"

上港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申报要素为：

行权简称：

ES090306

行权代码：

582020

买卖方向：买入

申报价格：

8.28

元

/

股

申报数量：一份的整数倍

申报数量不得大于持有的权证数量，并且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行权。

请投资者行权后及时查看、确认行权是否成功。

5

、截至

"

上港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尚未行权的

"

上港

CWB1"

认股

权证将注销，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6

、本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

"

上港集团

"

股票收盘价为

3.81

元

/

股，权证行

权价格为

8.28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1

。 特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021-65462361

。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3 日

证券简称：S 仪化 证券代码:600871��编号:临 2009－005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在近一月内不能披露股

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保荐机构将协助制定本

公司股改方案并出具保荐意见书）。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7.3

、

7.4

条等的规定及时

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019�����������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09-002

��������������������������������权证代码：580024�����������权证简称：宝钢 C W B 1

��������������������������������债券代码：126016�����������债券简称：08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3

月

2

日上午在上海举行。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方式为现场会议，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公司股份

13,020,298,609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5%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乐江先生担任会议主席主

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大会审议了本次会议的

议题，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发行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一、本次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发行方案

1.

发行金额：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称交易商协会）注册本

金总额不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含

100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和不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含

100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并在中期票据和短期

融资券发行额度有效期内，根据市场情况、利率变化及公司自身资金需求在中

国境内一次或分期、部分或全部发行。

2.

期限：中期票据期限不超过

7

年（含

7

年）；短期融资券期限不超过

365

天（含

365

天）。

3.

利率：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的利率将视公司信用评级情况及资金市

场供求关系确定，但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优惠利率。

4.

发行对象：仅面向全国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

5.

募集资金用途：

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营运资金周转、置换银行借

款、固定资产投资支出等各项资金需求；

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将用于流动资金周转、置换银行借款。

6.

本次决议的效力：在本次发行的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

内持续有效。

二、授权事宜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执行董事全权处理与本次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发行

（以下称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确定具体发行品种（组合方案）、发行时机、发行规模、发行期限、发行利

率等，及办理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的注册、上市手续；

2.

根据交易商协会要求，制作、修改和报送本次发行的申报材料；

3.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发行、上市及投资过程中发生的

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注册报

告、发行公告、发行计划、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等）

;

4.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在上述募集资金用途内的具体安排及资金

使用安排；

5.

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

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

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7.

办理与本次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上述授权中第

1

至

5

项授权在本次发行的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的注册

有效期内持续有效，第

6

至

7

项授权在相关事件存续期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3,020,290,589

股，反对票

100

股，弃权票

7,920

股，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4%

。

三、律师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由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高远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3 日

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律师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0970���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09-001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三环瓦克华（北京）磁性

器件有限公司近期获得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

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分别

为：

GR200811000549

、

GR200811000636

，有效期为三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爱普生磁性器件有限公司近期获得了上海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0831001409

，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

有关规定，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三环瓦克华 （北

京） 磁性器件有限公司和上海爱普生磁性器件有限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后三年内（含

2008

年），公司所得税率为

15%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三环瓦克华（北京）磁性器件有限公司

2007

年度适用

企业所得税率为

15%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爱普生磁性器件有限公司

2007

年度适用企业所得税率为

24%

（实际税率为

12%

），因此本事项对公司没有实

质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3 日

证券代码：002243�������������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2009-004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再审裁定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08

年

5

月

23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08]

民申字第

174

号），因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不服

2007

年

6

月

20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7)

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118

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已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信银行。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

路中信城市广场首层及

5-7

层。 负责人：严宁，该行行长。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通产丽星

"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龙路华大纸品厂工业厂房

1

栋第

四层北。 法定代表人：陈志升，公司董事长。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石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深圳石化

"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石化大厦。法定代表人：

历怒江，公司董事长。

（二）本案的起因、案由

公司

1998

年为深圳石化向中信银行借入的

170

万美元贷款（年息

7.8%

）提供

担保。由于深圳石化一直未予偿还该贷款及利息，中信银行于

2006

年

6

月就上述担

保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通产丽星对上述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07

年

1

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信银行的上述诉讼审理完毕，并作出

(2006)

深

中法民二初字第

22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

由深圳石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信

银行深圳分行偿还借款及利息，驳回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

2007

年

2

月

8

日， 中信银行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不服向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7

年

6

月

20

日，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7)

粤高法民

二终字第

118

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

"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2008

年

5

月

23

日，中信银行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

（三）申请再审请求

中信银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以下再审请求

1

、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7

）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118

号民事判决；

2

、判令丽星公司对石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

、判令两被申请人承担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本案件的相关情况公司已于

2008

年

5

月

16

日、

2008

年

5

月

27

日、

2008

年

8

月

18

日、

2008

年

10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司

2008

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

2008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三、本案的再审裁定情况

本公司于

2009

年

2

月

27

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

2008

）民申字第

174

号《民事裁

定书》，裁决日期为

2009

年

2

月

13

日，裁定结果如下：

"

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的再审申请。

"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上述裁定结果以及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23

日作出的承诺： 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公司对深圳石化向中信银行偿还全

部贷款本息承担担保责任，并由此造成公司一切损失时，将给予公司全额的补偿。本

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均不构成影响。

六、备查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

2008

）民申字第

174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92���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09-016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十一次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三届十一次监事会（临时会议）于

2009

年

2

月

25

日

以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2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

参加表决的监事

5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5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

定。 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报

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2008]60

号）的规定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必要、合理。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能更公允的反映公司的成本情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变更

会计政策是必要的、合理的。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九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092�����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09-01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十六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泰化学

"

或

"

本公司

"

）三届十六次董事

会（临时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2

月

25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09

年

2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5

名，董事吴德生先生因病无

法表决，授权董事张肃泉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4

名，会议的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赞成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

2008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 《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

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2008]60

号）的规定：高危行业企业按照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

费用，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

）》中的具体要求处理，在所有者权益

"

盈余

公积

"

项下以

"

专项储备

"

项目单独列报，不再作为负债列示。 未按其规定进行会计处

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

详细内容见

2009

年

3

月

3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二、会议以赞成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

机构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对原组织机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1

、撤销生产技术管理部、机械动力部、信息管理中心，合并成立经济运行部。

2

、撤销市场营销部、物资装备部，合并成立物流总公司（非法人，系公司内部组织

机构）。

3

、撤销仓储中心，其职责划入西山事业部和各子公司。

4

、成立国际化经营部，负责公司进出口业务。

5

、成立工程安装公司（非法人，系公司内部组织机构）。

6

、原工程研究院更名为规划设计院。 撤销原规划发展部，其职责并入规划设计

院。

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机构为：

（

1

）管理部门：总经理办公室、财务资产部、证券投资部、人力资源部、安全环保

部、经济运行部、规划设计院、。

（

2

）监督部门：审计部、党群工作部。

（

3

）经济实体：西山事业部、物流总公司、国际化经营部、工程安装公司、后勤服务

中心。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092�����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09-015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根据财政部

2008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 《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

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2008]60

号）的规定：高危行业企业按照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

费用，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

）》中的具体要求处理，在所有者权益

"

盈余

公积

"

项下以

"

专项储备

"

项目单独列报，不再作为负债列示。 未按其规定进行会计处

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使用的会计政策为执行新会计准则企业， 应按照国家

规定的标准计提安全费，计入生产成本，同时确认负债，记入

"

长期应付款

"

科目。企业

在未来期间使用已计提的安全费时，冲减长期应付款。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日为

2008

年

1

月

1

日，并进行追溯调整。

二、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必要性的说明

公司三届十六次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全体董事均同

意此项议案。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公司

2007

年度净利润增加

11,065,329.02

元，

2008

年初

长期应付款调减

9,935,386.98

元，

2008

年初盈余公积中专项储备基金增加

6,717,

290.62

元， 法定盈余公积调整增加

671,729.06

元，

2008

年初未分配利润调整增加

3,

603,697.09

元。

四、公司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三届十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更公允的反映公司的成本情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按照财政部

相关规定变更会计政策是必要的、合理的。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三月三日


